
昆明市五华区医疗保险中心

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项目名称

城乡医疗救助专项资金
立项依据

根据《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云南省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若干措施的通知》（昆政办〔2022〕44号）。

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五华区医疗保险中心

组织机构代码：12530102431280534H
地址：昆明市龙泉路191号万彩城6栋

联系电话：0871-63399978

法人代表：李洪武

经费来源：本级财政预算

单位概况：昆明市五华区医疗保险中心是昆明市五华区医疗保障局直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机构规格副科级。

主要职责任务：

1.贯彻执行全市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医疗救助的政策规定，开展业务经办、管理工作；

2.贯彻执行医疗保险基金监督管理办法，监督管理基金运行，建立健全医疗保险基金管理制度和安全防控机制；

3.贯彻执行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政策，实施生育保险、长期护理险改革经办工作；

4.贯彻执行统一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医疗服务设施等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

5.贯彻执行医疗保险定点医药机构服务协议和支付管理办法，监督管理纳入医保范围内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依法查处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医疗救助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6.贯彻执行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管理和费用结算政策；

7.贯彻执行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策；

8.负责医疗保险公共服务体系和信息化建设； 

9.开展医疗保险领域对外合作交流；

10.承办昆明市五华区医疗保障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项目基本概况

在资助城乡困难群众参加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开展住院、门诊医疗救助及建档立卡贫困人员普通和大病住院救助，不断提高医疗救助管理服务水平、最大限度减轻困难群众医疗支出负担，提升医疗救助制度托底保障能力，保障困难群众基本医疗权益。
项目实施内容

在资助城乡困难群众参加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开展住院、门诊医疗救助及建档立卡贫困人员普通和大病住院救助，不断提高医疗救助管理服务水平、最大限度减轻困难群众医疗支出负担，保障困难群众基本医疗权益，根据五华区符合救助对象做好县级财政补助资金支持。
资金安排情况

2026年资金安排10,107,490.80元。
项目实施计划

医疗救助公平覆盖医疗费用负担较重的困难职工和城乡居民，根据现行困难人员认定标准，按照四类分别实施医疗救助。
一类人员：特困人员；

二类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以下简称低保对象）、返贫致贫人口；

三类人员：低保边缘家庭成员（以下简称低保边缘对象）、纳入监测范围的农村易返贫致贫人口、深度困难职工；

四类人员：因高额医疗费用支出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大病患者（以下简称因病致贫重病患者）、相对困难职工、县级以上政府规定的其他特殊困难人员。

对辖区内符合待遇享受条件的人员根据县级财政部门补助标准予以资金保障。
项目实施成效

2025年，五华区累计汇缴城乡医疗救助县级财政补助资金9,061,615.94元，切实保障了医疗救助对象的权益，夯实了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增强人民群众在共建共享发展中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项目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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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目标
	总体目标(2026年-2028年)
	根据《云南省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若干措施》云政办发﹝2022﹞40号相关规定,建立全市统一救助政策、统一筹资水平、统一基金管理、统一待遇标准、统一经办管理的城乡医疗救助管理制度，实现城乡医疗救助市级统筹，充分发挥城乡医疗救助托底保障作用，有效防范城乡困难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在资助城乡困难群众参加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开展住院、门诊医疗救助及建档立卡贫困人员普通和大病住院救助，不断提高医疗救助管理服务水平、最大限度减轻困难群众医疗支出负担，保障困难群众基本医疗权益。

	
	预算年度(2026年)目标
	在资助城乡困难群众参加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开展住院、门诊医疗救助及建档立卡贫困人员普通和大病住院救助，不断提高医疗救助管理服务水平、最大限度减轻困难群众医疗支出负担，保障困难群众基本医疗权益，2026年支出预测符合救助对象人数6,96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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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属性
	
	
	

	产出指标
	
	
	
	空
	
	
	空
	空
	空

	
	数量指标
	
	
	空
	
	
	空
	空
	空

	
	
	救助对象人次
	=
	实际发生数
	人次
	定量指标
	本项分值权重为20分，实际救助对象人数/应救助对象人数×指标分值。
	反映应救尽救对象的人数情况。
	全区救助对象人数

	
	质量指标
	
	
	空
	
	
	空
	空
	空

	
	
	救助人员界定准确率
	=
	95
	%
	定量指标
	本项分值权重为20分，合规得满分，发现一例不符合补助标准的扣0.5分，扣分以该指标分值为上限。
	反映住院、门诊医疗救助及建档立卡贫困人员普通和大病住院救助是否按照相关文件进行补助，用以考核医疗救助资金项目质量情况。
	根据相关补助资料测算

	
	时效指标
	
	
	空
	
	
	空
	空
	空

	
	
	医疗救助补助资金汇算上缴及时性
	=
	2026年1月1日-12月31日
	年
	定性指标
	本项分值权重为10分，在年度内及时结算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反映城乡医疗救助财政补助汇算情况。
	根据医疗救助政策测算

	效益指标
	
	
	
	空
	
	
	空
	空
	空

	
	社会效益指标
	
	
	空
	
	
	空
	空
	空

	
	
	困难群众基本医疗权益得到保障
	=
	80
	%
	定性指标
	本项分值权重为30分，① 知晓率≥80%，得满分；② 知晓率介于60%（含）至80%（不含）之间，知晓率×指标分值；③ 知晓率＜60%，不得分。
	反映救助政策落实情况。待遇享受对象的权益得到保障
	根据医疗救助政策文件

	满意度指标
	
	
	
	空
	
	
	空
	空
	空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空
	
	
	空
	空
	空

	
	
	救助对象满意度
	>=
	90
	%
	定量指标
	本项评分权重10分。①满意度>=90%得10分；②90%>满意度>=80%，得8分；③80%>满意度>=70%，得6分；④70%>满意度>=60%，得4分；⑤满意度<60%，不得分。
	反映获救助对象的满意程度。救助对象满意度=调查中满意和较满意的获救助人员数/调查总人数*100%
	根据调查社会调查


